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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及其建构*

谢立中

提要: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指的是社会学学科领域中能够为整个学科

所有研究领域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使整个学科得以稳固存在的理论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既可以来自其赖以为据的那

些经验材料的地缘性中国特色，又可以来自其所用话语的话缘性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至少可以有四种基本途径。在内

容结构方面，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个体行动理论、人际交往理论、社
会结构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四个部分。以此内容结构为框架，我们就可

以循着前述四种途径中的某一种，通过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持续互

动，最终构建起若干在理论取向方面可能不尽相同、各具自身特点的中国特

色社会学基础理论学派或范式。

关键词: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 地缘性特色 话缘性特色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展开了大

量的观察、分析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

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仍多是
停留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描述或理论分析层面上，深入社会学基础理论

体系层面来展开的相关讨论非常有限。这不仅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构
成了重要限制( 使之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 ，还妨碍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

系建构这一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不能在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层面对西方社会

学知识体系形成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当是中国社会
学发展进程中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而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我们有必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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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若干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本文即是作者在这方面所作

的一些初步尝试。

一、何谓“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这一问题。为了回答

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社会学”“基础理论”和“理论体系”这三个概念。

顾名思义，所谓“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是指“社会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基

础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社会学”呢?①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社会学诞

生以来就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就是一门以“社会

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就是一门以人的社会行为为

研究对象的学科，还有研究者说社会学就是一门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之形式

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等等。我认为，简单地说，社会学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现

代科学。这里所谓的“社会”，“就是我们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必

须借助于其才能得以进行的、由两个以上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人群’

或‘人类聚合体’，包括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村落、社会网、企业、公司、军队、

民族、国家、政府、社会团体、跨国组织、国际联盟等”( 谢立中，2009a: 122) 。“社

会学”就是以探讨各种形式之“社会”的形成、维持和演变规律为己任的一门学

科。如此来对社会学加以界定的基本理由就是: 只有如此才能将“社会学”与其

他社会科学学科最为恰当地区分开来，因为只有“社会学”才会将各种形式的“社

会”形成、维持和演变的机制与规律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其他社

会科学门类则都不会如此。譬如，经济学主要是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的机制与

规律为己任的学科，其问题领域是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来使人类的活动效益

达到最大化;政治学则是以研究各种“政治”活动的机制与规律为己任的学科，其

问题领域是如何使人类治理和决策过程更为合理，等等。

这里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即社会学是否必须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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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仅在中外社会学家们通常意指的含义上来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即指现代社会科学中与经济
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人口学、法学等学科并列，在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曾被列
为二级学科的“社会学”。资料来源: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2005，《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
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1997 年颁布) ，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http: / /www. moe. gou. cn /srcsite /A22 /moe_
8331200512 / t20051223_88437. html)。



“科学”?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在对
“科学”之含义和特征的理解上有所不同) 。但近年来，有部分国内学者对此提

出了质疑。例如，景天魁等人就明确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应该被用来指涉人

类历史上产生过的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学说，而不能仅用来指涉现代西方社会

学这一“科学”类型的学科( 景天魁等，2017 ) 。我以为，景天魁等人认为不能将
“社会学”一词限于用来指涉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那些知识，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将“科学”的范围局限在西方已经产生

和发展出来的那些“科学”( 既包括了孔德等人倡导的实证科学，也包括了狄尔

泰、韦伯等人倡导的诠释科学) 之内，而要意识到可能有其他类型的“科学”存

在。尽管这类科学可能尚未被发展出来，但从理论上我们无法排除这种非西方

类型之现代科学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就有可能衍生和发展出

一种与西方已有类型不同的现代科学类型呢? 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值得去深入

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而如果将“科学”的范围限定在西方已有现代科学类型的

范围内，则可能预先就把这种可能性忽略掉了。不过，尽管如此，关于社会学必

须是一门科学的主张应该还是可以坚持的。理由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神

话、哲学和科学这三种基本知识形态中，科学具备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将作为认

知对象的整体世界从理论上析分为不同领域来分别进行专门研究，二是将所有

理论命题都建立在客观可靠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故其信度相对而言还是最高

的( 尽管与神话和哲学相比，科学也有自身的局限) 。

同样，顾名思义，所谓“理论体系”，就是指系统化的“理论”。这里的难点在

于回答何谓“理论”。我曾经在参考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理论”概念的理解

基础上，给“理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理论’就是一组以特定的逻辑格式

联结起来、可以用来解释相关经验事实的抽象观念或陈述”( 谢立中，2022:

121) 。这里的要点，一是“抽象”，二是“解释”。理论一方面必须是对相关经验

事实的抽象，而不能只是一堆经验事实的集合，一堆未经抽象的事实集合不能被

称为理论; 另一方面则必须是用来对相关经验事实进行解释的，理论必须具有解

释功能，凡是不具解释功能的概念或观念系统，都不能被称为理论。

有学者曾经提出，理论的主要功能不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世界，而是提供

一种帮助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认为“将理论视为解释工具的思维模式并不是

有益的，甚至是有误的。思想必然反映，甚至它本身就萌生自思想家的人生经历

与灵魂内涵。理论是理论家因为自身的生命历程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看待世

界的方式，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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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我们的生活态度与实践方针，包括学术方面的各种实践，例如研究关怀、研

究问题、研究目的”( 郑作彧，2025: 16) 。应该说，这种看法非常有启发性，其对

理论之思想功能的描述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以为，将理论视为帮助我们理

解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和将理论视为帮助我们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两者之间其

实并不矛盾: 任何形态( 如神学、哲学或科学) 的理论知识，最初其实都是人们为

了回应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各种现象时所产生的种种疑问( 如这是什么现象，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什么，等等) ，为了理解和解释这

些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引发的后果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对所见之物
( 产生的原因和引发的后果) 加以理解和解释正是人们构建各种理论知识的最

初动因。而一种理论知识的形成，确实一方面必然反映知识建构者自身的“人

生经历和灵魂内涵”，另一方面也自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

式”，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形成我们的生活态度和实

践方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本体论( 解释世界的理论) 、认识论( 认识或看待

世界的理论) 、实践论( 处理我们与世界之间实践关系的理论) 三者之间具有一

致性这一说法的主要含义。所谓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其实不过是任何一种

理论知识必须同时包含的三个部分，也是任何一种理论知识同时具有的三种功

能。而在这三者当中，本体论的内容和功能乃是第一位的，其他两方面的内容和

功能只是本体论的延伸而已。换言之，即有一种特定的本体论就必然有一种与

之相应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反之则不然。

那么，“基础理论”一词又意指何物呢? “基础”是一个借自于建筑学的名

词，意指建筑物地面以下作为载重物使耸立于上的整个上部结构得以稳固存在

的部分，其对应物是“上层建筑”; 引申到其他领域，“基础”是指某种事物中具有

根本性从而使事物得以稳固存在的那一部分。据此，所谓“基础理论”，即是指

某一研究或学科领域中具有根本性，从而使整个研究或学科领域得以稳固存在

的理论部分。具体到社会学这一研究或学科领域，“基础理论”就是该研究或学科

领域中带有根本性，从而使社会学的整个研究或学科领域得以稳固存在的那一理

论部分。毋庸置疑，这一理论部分应该就是默顿所说的“社会学一般理论”。

按照默顿的划分，社会学研究包括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大的部分，其中

理论研究又包括中层理论和一般理论研究两个层次。一般理论指的是“包罗一

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

成体系的统一理论”( 默顿，1990: 54) ，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的社会

系统论等。“中层理论”则指的是那些关于社会生活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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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角色冲突理论、社会规范形成理论等( 默顿，
1990: 54 － 55) 。由于研究内容被限制在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范围

内，中层理论显然充其量只能为社会学某一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提供必要的理

论基础，而不足以承担起为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所以，就
社会学整个学科领域而言，“基础理论体系”指的应该就是默顿所说的社会学一

般理论体系，而不包括社会学的各种中层理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体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单纯以“中国社会”为描述和解释对象的社会学理

论应该也不属于“社会学基础理论”之列。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

系”这一词组中的“中国特色”，指的并非是这种理论仅以中国社会为其研究对
象，因而主要是一种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而是指虽具有“中国特

色”，但却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古今中外各类社会的理论。依我的理解，单纯以

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为目标的理论与默顿所说的那些“中层理论”一样，其实也

还是一种“中层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内容与默顿所列举的那些中层理论( “领域
性中层理论”) 不完全相同的中层理论( “区域性中层理论”) 罢了( 谢立中，

2023) 。因此，它们也不能成为一种为社会学学科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提供基础性

概念和命题的一般性理论，因而不能成为我所理解的社会学基础理论。

二、何谓“中国特色”?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中国特色”

一词的含义。我们首先可以从人们对“为什么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或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一问题通常所作的回答中得到一种理解。对于上述问
题，人们公认的一个回答是: 之所以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体

系，是因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主要是由工作和生活在西

方国家的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学者站在

自己的立场上和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对自己所在时代之社会世界( 包括他们自身

所属的社会及他们视野所及范围内的其他社会) 的经验观察及历史记忆的一些

理论抽象。虽然其中不乏诸多可以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普适性内容( 如概念、

命题等) ，但也有很多内容主要是这些知识形成之时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及西方

学者有限视野的反映，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能或难以用于描述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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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的情况，在应用于中国等非西方社会时需要生活在这些社

会里的人们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出发，依据自身的观察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其进

行补充、修正和拓展。例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虽然也参考了中国、印度以

及美洲等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经验，但由于其视野范围内能够全面、准确反映

这些非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资料有限，它在形成之初主要或更多地是基

于西方国家或西方人的社会历史经验而建构起来的。按照这套理论，人类社会

的发展从古至今一般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

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然而，当这套理论被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引进和运用到中国社会的研究时，人们却发现中国社会不仅没有经历过典

型的奴隶社会，而且即使可以将与西欧封建制度有类似之处的西周分封制视为

封建社会，也不能将之后紧接而来从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

而应将其视为以中央集权制为特征的郡县制社会。显然，如果要将马克思的社

会形态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就必须要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改或拓展，

消除它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之间的差异或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主流的马克思

主义者这里，主要是通过将秦汉至明清的郡县制社会视为一种与西欧封建社会不

同的、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来解决的( 毛泽东，1991: 624) ，

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拓展。这种经过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补充、修正和拓展过的社会形态理论也就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

会形态理论。再如，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理论

也主要是以他们在西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小型部落社会进行考察所得到的经验资

料为基础而形成的，当费孝通等中国学者将他们的理论引进和运用到中国社会的

研究当中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难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难题就是: 功能主

义是从“部分”对“整体”之存在和运行所具有的功能来解释“部分”的产生和变化

的，为了能够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开展这种功能主义的社会研究，就必须选择那些

既能对“部分”又能够对“整体”进行实证观察的小型社会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巨型社会系统，其微观层面的“部分”虽然

可以被直接观察，但由无数此类微观部分构成的“整体”却几乎没有在同一时刻被

实证性地观察到的可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将这种功能主义的社

会人类学研究模式直接运用于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研究，能够产生真实可靠的科学

成果吗? 显然，如果要将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研究模式有效地运用于中国社会研

究，也必须要对这一模式进行适当的修改或拓展，消除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

异或矛盾。努力消除这一矛盾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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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马氏的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也被拓展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功能主义社

会人类学( 谢立中编，2010) 。

这就是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主要原因。通过

这些补充、修正和拓展，源自西方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方面由于原

本具有的地方性或“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得到了削弱而变得更具普适性，能够更

好地体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社会学者的立场和视野，更好地用于理解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状况; 另一方面则由于一些源

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社会学者的立场与视野之观察经验、历史记忆的概念与命

题等内容被补充进来，而不同程度地带上了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的特色。我们可

以将社会学理论由于补充了反映源自中国人的立场与视野之观察经验、历史记

忆的概念与命题等内容而形成的这种“中国特色”称为“地缘性中国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与前文所说相关内容相呼应，同时如西方社会学家在建构其

基础理论时所据经验知识的来源并非限于西方社会本身范围之内一样，本节所

说“中国人立场与视野之观察经验、历史记忆的概念与命题”并不限于中国人对

于自身所在的“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和回忆时所获的经验和记忆，而是包括了中

国人从自身立场和视野出发对其全部所见世界( 既包括自身所在的中国社会，

也包括中国人观察所及的“国外”“海外”地区) 进行观察和回忆时所获的所有经

验和记忆( 虽然其中最主要、最清晰可靠的仍然是关于自身所在之中国社会的

经验和记忆) 。中西社会学基础理论各自具有的“地缘性特色”，并非源于它们

的建构者各自都将自己赖以为据的经验知识仅仅限定在自身所在国家或地区范

围之内，而是源于他们在对自身所在全部可见世界进行观察时，不可避免地都是

站在自身所处的特定空间场域，以自身所在空间场域为其视野的中心或出发点，

来对全部所见世界进行观察的。由于他们自身全部所见世界都是像费孝通先生

的“差序格局”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均是以每个观察者自己为中心由内向外、由

近及远梯次可见的不同层次所构成的( 费孝通，1998) ; 或者像舒兹在说明行动

者观察和理解其所处社会世界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每个行动者自己可以直接

经验到的“我群”世界向只能间接经验到的“同时代人”世界，由曾经熟悉的人组

成的“同时代人”世界向越来越不熟悉的人组成的“同时代人”世界，由“同时代

人”世界向“前人世界”或“后人世界”等梯次可见的不同层次所构成的( 舒兹，

1991) ，这些梯次可见的不同层次对处于所见世界之中心的观察者来说可见度是

不同的，因而这些观察者即使在时间维度上处于同一时段之内，各自在对全部所

见世界进行观察时所获的观察经验也会大相径庭。中西社会学( 或全部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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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理论各自的“地缘性特色”正是源于这种立场和视野方面的差异，而非源自

它们的建构者自觉地只将研究视野限定在自身所处国家或地区范围内。“中国

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所含内容既涵盖中国人从自身立场和视野出发所欲

讲述的“中国故事”，也包括中国人从自身立场和视野出发所欲讲述的“世界故

事”，正如西方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曾经试图达成的目标一样。

当然，社会学理论的“地缘性中国特色”并不是只能通过上面所说的这一途

径才能获得。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完全可以在抛开西方社会学已有理论的情况

下，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和视野出发，来对中国人视野中的全部所见世界进行研

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学理论也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缘性中国特色”。不

过，“地缘性特色”只是中国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

来源之一，而非唯一来源。除了“地缘性特色”之外，中国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知

识体系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另一来源则是中国特色的话语。

什么是“话语”? 在说到“话语”的时候，重点是不把“话语”与“语言”相混

同。“语言”是指人们以一定的词汇为元素，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可能建构出来

的所有潜在语句之和，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话语”则是指人

们在言语实践中按照语法和话语构成法两种规则，围绕某个言说对象或主题实

际说出来的那些语句或陈述群，如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围绕各种言说对象

或主题( 如经济、社会、政治、性别、疾病、犯罪、气候等) 说出或写下的那些话语

等。“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词、句和句子群，“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则是概

念、陈述和陈述群。尽管后者必须以前者为载体，通过前者来实现，但两者毕竟

不是一回事: 同一个概念( 比如“社会”) 可以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不同词汇( 如

法语中的“société”、德语中的“Gesellschaft”、英语中的“society”、汉语中的“社

会”等) 来表示，同一个陈述也可以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不同句式来表示，等等。

所以，处在不同语言体系( 如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等) 之中的人，其思想和行动

完全可以处于同一话语体系( 如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等) 的引导和约束之下( 谢立中，2024) 。“话语”和“语言”之间的这种区别意味

着我们不能把“话语”和用来表达“话语”的“语言”相混同，也意味着并非所有以

汉语等中国语言来加以表达的话语都属于“中国特色话语”。例如，“结构”“功

能”“进化”“进步”“文化”“文明”“矛盾”“实践”“社会”“组织”等虽然都是汉语

词汇，但其实只是以汉语形式加以表达、通过翻译途径传播到中国来的一些外国
( 主要是西方，但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 话语( 概念) 而已。真正的“中

国特色话语”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提出的那些概念( 如“差序格局”) 、陈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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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类型为主”) 和陈述群( 如费孝通《乡土中国》

一书中的众多陈述) ，即使这些话语( 概念、陈述、陈述群) 不是以汉语而是以英

语、法语、日语等语言来加以表述。

从外延上看，中国特色话语大致包括以下类型。一是完全由中国人提出的

一些概念和陈述。它既包括中国传统话语中流传下来的一些概念和陈述，如
“道”“气”“阴阳”“本末”“天下”“大同”“小康”“宗族”“名分”等，也包括现代

中国人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陈述，如“格局”“差序格局”“团体格局”“伦理本

位”“集团本位”“第四种国家”“单位”“锦标赛体制”“项目制”“体制”“社会建

设”等。二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曾独立提出过的一些概念和陈述。这也至少包

括两类，一类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曾经各自独立提出，内涵和外延虽大体相同但还

是有一些微妙区别的概念和陈述，如“仁”“义”“理”“心”“礼制”“家 /家庭 /家

族”“群 /团体”“国”“士绅”“现代化”等; 另一类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各自独立提

出，但内涵和外延却有较大甚至很大区别的概念和陈述，如“上帝”“革命”“社会

治理”等。三是首先由外国人提出，但通过翻译等途径传播到中国后，由中国人

在一定程度上改造( 修正、补充、拓展) 过的概念和陈述，如“天演”“位育”“中央

集权的封建制度”“社区”“社团”“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society work) ”等。

以上各类例证不一定准确，但上述类型划分本身大体还是可以接受的。凡

是以上述任何一类话语建构起来的社会学知识体系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中国特色

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我们可以将社会学理论由于采用中国特色话语来加以建构

而具有的这种“中国特色”称为“话缘性中国特色”。

为什么中国特色话语也能成为中国特色的一个来源? 原因在于，任何一种

现实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来加以描述和理解。例如，人类社会就既可以

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原

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加以描述和理

解，也可以用孔德—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话语体系，如社会形态学结构、社会

生理学结构、社会密度、生存竞争、分工、社会联结、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前工业

社会 /工业社会等来加以描述和理解。而以不同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和理解我们

感受到的“同一个”对象，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有所不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例

如，在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由

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及其各种“上层建筑”( 阶级关系、政治法

律制度、社会意识等) 所构成的社会形态，以及由不同社会形态的前后更替所形

成的社会历史进程等; 而在用孔德—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那套话语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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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类社会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由功能性的结构分化—整合机制形成的各种社
会联结类型，以及由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前后更替形成的社会历史进程。不过，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学有这些差异，但它们都是起源于西方的话语

体系。由此可以想见，如果我们采用中国人提出来的一些与既有西方话语不同
的话语来观察、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那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使用上述两种西方话

语体系所看不到的一面。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当我们采用费孝通提出的“差

序格局 /团体格局”这套话语体系或者梁漱溟提出的“伦理本位 /集团本位”这套
话语体系来观察、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时，情况就是如此。

“中国特色”的两个源头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或相关性，它们可以各自独立

地形成和变化( 有些理论的中国特色可能只是由于建基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野

所获之经验的使用而获得了“地缘性中国特色”，另一些则是建基于中国话语的

使用而获得了“话缘性中国特色”) ，也可以叠加起来共同对理论的中国化成色

发生影响( 有些理论可能是由于既建基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野所获之经验，又

建基于中国话语的使用而同时获得了“地缘性中国特色”和“话缘性中国特
色”) 。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综合以上两节的论述，我们现在可以做如下界定: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

理论体系”，指的就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人视野所见世界所获
经验或者基于中国特色话语的使用而建构起来的任一社会学一般理论体系。

三、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呢? 对此，上述

关于“中国特色”及其两种源头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既然社
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既来源于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中国及其

他人类社会所做的经验考察，也来源于中国特色话语的建构，那么结论自然就

是: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一是要加强对中国及其

他人类社会现实的经验考察，二是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具
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做法或途径。

第一种做法是单纯从经验研究中概括或提炼。研究者可以悬置迄今为止古

今中外已有的各种社会学基础理论，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以涂尔干在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所论述的、以“先不带任何成见或预设进行纯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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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观察、尔后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分析形成科学理论”为原则( 涂尔干，

2025) 、被帕森斯称为“经验主义实在论”( 帕森斯，2003 ) 的那种实证研究方法，

对古今中外人类社会进行完全客观的经验研究，从中提炼出能够用来对社会进

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相关概念和命题，建构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础

理论体系。

以这类带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方法来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从中归

纳出相关科学命题及其理论体系，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完全不受古今中外既有社

会学基础理论的束缚，完全杜绝教条主义态度给理论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从而更

有可能形成一些与既有社会学基础理论不同的概念、命题和体系。由于建构这

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的主体是中国学者，因而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最

有可能具有相对比较明显和强烈的中国特色。但以这种途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

学基础理论，也存在一些弊端或者风险。

一是容易在概念、命题或者体系方面产生与古今中外既有的社会学基础理

论相雷同的结果。这种雷同不一定是指语言词汇或文字表达方面的雷同，而是

在词句不同的情况下其概念、命题所指涉的对象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雷同或高

度重合。例如，我们可能以“群”这个概念来表述人类个体的结合，但如果它和

人们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并无根本或重大差别，那它和“社

会”其实就是同一个概念。

二是这类途径是通过对经验事实持续进行归纳的方式来形成相关概念、命

题和理论，因而为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学基础理论所需开展的经验研究在

时间和空间范围上将是非常巨大以至难以完成的，即使是通过默顿所主张的

“中层理论”策略来进行建构也是如此( 谢立中，2021) 。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外社会学界形成了一些被称为“扎根理论”的社会

学理论“生成”方法，其中由格拉泽参与建构和始终加以坚持的那种方法被称为
“经典扎根理论”方法( 格拉泽、施特劳斯，2024) 。① 这虽然也是一种在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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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色彩之理论成果的研究成果，只不过这些成果中按照格拉泽一再坚持的那种

“经典扎根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多数是通过采用科宾、施特劳斯主张的“程序化扎根理
论”方法或者卡麦兹倡导的“建构扎根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正如格拉泽所批评的那样，后面两
种“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其所坚持的“经典扎根理论”方法之间有着重要甚至根本的差别，以至于格
拉泽认为它们已经完全背离了“扎根理论”方法对理论必须完全是扎根于经验事实材料本身，即必须
是在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前提下，从对经验事实材料的持续分析本身“自然呈现”或生成出来这一根
本原则( 景怀斌，2017; 吴肃然、李名荟，2020; 陈尹，2022) 。



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立足或扎根于经验数据来“生成”社会学理论，因而与“假

设—演绎”模型完全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建构方法，但它既不同于民族志一类单

纯的经验描述，也不同于统计分析一类通过对大量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来形成社

会学理论的方法。因此，它虽然也是一种带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理论

建构策略，但却可能得以在获得上述经验归纳策略所具优势( 摆脱既有理论对

理论创新可能造成的束缚) 的前提下消除前述两个弊端。不过，格拉泽等扎根

理论方法的提出者和运用者迄今为止都小心翼翼地将这一理论构建策略限定在

“中层理论”的层面上。至于它是否可以用来生成社会学基础理论，则可能是一

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即使可以，它至多也只可能消除上述第二种弊

端或风险，而第一种弊端或风险则可能继续存在。

第二种做法是以西方已有社会学基础理论及其中国化修正或拓展版为引

导，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循环互动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

体系。为避免上述经验主义路径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通过非经验主

义的路径，即以特定理论预设引导下的经验研究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

论体系建构这一目标。这种路径又可以有几种不同分支。第一个分支就是引进

和吸收西方既有的社会学基础理论，或是直接运用它们所提供的概念、命题和理

论，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

对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检验，去伪存真，将其中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

非真正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和命题剔除掉或者对其进行补充、修正和拓展，形成一

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陈述，建构一套既基于中国人从自身立场和视角出发

所获经验又可能含有一定中国特色话语成分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或者是在

展开具体的经验研究之前，就对西方既有社会学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在发

现其优点和局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补充、综合或拓展，建构起一些虽然源

自西方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具有一定中国特色( 包括话语特色) 的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再以它们为指导开展经验研究，以经验研究成果来对其进行检验，

使之逐渐充实和完善。

事实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当中，有很多理论成果或者相关构想都

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例如，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首先将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的社会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社会，然后通过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

实践的经验来对它们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最终建构了一套用以观察和分析中

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理论。

费孝通也是直接借鉴涂尔干、滕尼斯、雷斯菲尔德等人有关“机械团结—有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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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共同体—社会”“乡土社会—都市社会”的理论，以中国本土经验为基础对

它们进行修正、补充和拓展，建构了一套有关中西社会比较的理论。费孝通所属

的燕京社会学派则是首先将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功

能主义人类学理论和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区位理论相结合，建构一套用

来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社区功能主义理论框架，然后将它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

的经验研究，并通过反复的经验研究来逐渐充实和完善它。在当代中国社会学

界中，许多中国社会学者也尝试首先参考借鉴国外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理论，结

合中国国情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补充和拓展，建构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社

会学理论，如社会运行论或社会互构论( 郑杭生编，1994; 郑杭生、杨敏，2010 ) 、

结构—制度分析( 李路路等，1991; 李培林，1992，1994; 张静，2000; 李汉林等，

2005) 、过程—事件分析( 孙立平，2001) 、多元话语分析( 谢立中，2009b，2019 ) 、

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 杨善华，2009) 、关系社会学( 边燕杰，2010; 边燕杰、

马旭蕾，2024) 、不确定性社会学( 文军，2024; 郑莉，2024) 等，然后用它们去指导

经验研究，通过经验研究来对它们进行检验和充实。尽管除了郑杭生教授倡导

的社会运行论或社会互构论之外，这些理论目前多数尚未得到充分的阐发，但无

疑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形成自身理论体系的潜力。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优点在于: 第一，一

开始就能够有一套( 源自西方社会学话语体系的) 社会学理论预设可以用来引

导和约束社会学经验研究，因而可以克服上述第一种途径所隐含的第二条局限。

第二，这些用来指导经验研究的理论本身即为西方社会学既有的理论，或者是从

西方社会学转换或拓展而来的理论，因而，不存在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雷同的问

题。结果要么是再次确认了这些理论的适当性，要么是发现了这些理论与中国

人基于自身立场和视角从全部所见世界所得之经验不相适应的地方，因而对其

进行修正、补充和扩展，从而推动这些理论进步。

上述第二种做法的缺点在于，第一，由于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西方，

在运用过程中仍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知不觉地掉进其隐含的“西方中心

主义”陷阱的风险。第二，同样由于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西方社会学，即

使它们在中国学者从自身立场和视角出发将其运用于自身所见世界的研究中得

到了修正、补充和拓展，在经验基础甚至所用话语方面都可能具有了不同程度的

中国特色，但相对而言其所具中国特色( 尤其或主要是话缘性中国特色) 的程度

肯定要略微逊色一些。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理论就比其他理论低劣，理论的

优劣主要取决于其对客观事实的解释效力而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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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做法是以中国古代传统话语体系为引导，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

间的循环互动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非经验主义路径的第二个分

支就是参考借鉴或直接采用中国古代传统话语体系中的相关概念、命题和思想体

系，形成一些社会学性质的理论体系或者预设，然后以其为引导来对古今中外的人

类社会进行研究，进而对这些理论预设进行检验，以此为基础，形成各种与从西方

引进、吸收和拓展出来的理论不同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许

多话语体系，如儒家话语体系、法家话语体系、道家话语体系、墨家话语体系、佛教

话语体系等，都包含丰富的有关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作、社会治

理、社会演化等方面的内容( 概念、陈述等) 。这些传统话语体系，尤其是儒家话语

体系，对( 包括统治者和普通民众在内的) 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的构成和

运作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既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乃至当今中国社

会中的个体行为与结构运作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引，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在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时可资借鉴和调用的话语资源。我们可以参考借鉴

或直接调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的一些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来构成一些可以用

来指导经验研究的理论预设，再通过经验研究来对它们进行检验，以此为基础逐步

形成具有浓厚话缘性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实际上，当代中国及华人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已经有不少此类尝试。例如，应

星、殷亚迪就尝试采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的“气”这一概念来对中国人的社会

行动进行描述和解释( 应星，2010，2011; 殷亚迪，2024 ) ; 郑鹏也尝试借鉴荀子等

人提出的“明分使群”之说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解释( 郑鹏，

2024) ; 景天魁等人则借鉴和采用荀子等儒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概念、命题和思

想，建构起一套“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 景天魁等，2017) ，等等。

采用这种方式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至少会有以下优点。

第一，由于一开始就能够有一套源自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社会学理论预设来引

导经验研究，上述第一种途径所隐含的第二条局限可以被克服。第二，由于中国

各传统话语体系均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借鉴和调用这些话语资源来建构的中国

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则自然也会具有鲜明的话缘性中国特色。

但这一路径也有自己的局限。第一，在概念、陈述及体系结构方面，中国传统

话语体系与以强调将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这一原则为

特征的现代科学( 不限于实证科学，也包括诠释科学、辩证科学或者其他类型的科

学) 可能不相吻合，因而可能并不能直接用于指导我们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所需要开展的相关经验研究，而是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将其转换为符合

41

社会学研究 2025． 6



现代科学要求的( 概念、陈述和体系结构) 形式。第二，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传统话
语体系主要是在前现代社会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在具体内容方面可能会更

多地包含前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相关问题，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诸多问

题则缺乏可以用来进行回应的相应概念和陈述，故需要当代人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几种方式或途径各有优点

和局限，我们很难说其中哪一种最为合理或可取。如何在它们当中进行选择，很

大程度上只能由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学术偏好、理论取向等因素来加
以确定。不过，可以稍加补充的一点是，第二和第三种方法都试图在对社会现实

进行经验研究之前通过参考借鉴某些既有的思想或理论资源来形成一定的社会

学基础理论预设，以克服第一种方法的一些局限，区别只在于它们各自参考借鉴

的思想或理论资源来源不同。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构想出建构“中国

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第四种方式或途径，即将第二和第三种方式或途

径相结合。结合的方法无非三种: 一是以第二种方法为主，辅之以第三种方法;

二是以第三种方法为主，辅之以第二种方法; 三是将中国古代传统有关社会的思

想和话语资源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话语资源同等看待，通过对两者的融会

贯通来形成一些视界更为开阔的社会学基础理论预设。采用任一结合方式，都

可能在保留上述第二和第三种方式之优点的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它们的

局限。具体说来，第一，可以有一种社会学基础理论预设来指导后续的经验研

究; 第二，这种理论预设既可以因采用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思想话语资源而具有比

采用和借鉴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话语资源相对更强的“话缘性中国特色”，又
可能由于同时采用和借鉴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话语资源而降低重复发现的

风险。不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难点即在将中国传

统社会思想和话语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话语进行融合上。

四、“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

最后，我们来简要地讨论一个问题，即一个相对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在内容方面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具体组成部分或者研究主题呢?

这里需要就我对“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这一说法的理解作一特别说明。

在读到“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这一词组时，很多人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可能是:

这是指某种至少在当前被所有或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公认为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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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它的所有概念、命题和体系结构

都是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可的。但事实上，众所周知，至少在社会学领

域，除了传说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曾经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内接近

成为这样一种理论外，从未出现过一个具有如此影响力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

正如瑞泽尔( George Ｒitzer) 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学必然是一门多
“范式”的学科( Ｒitzer，1992) 。中国社会学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在前面所举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家们各自形成的那些不同理论取向，很多都具

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学基础理论“范式”的潜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因此，本节所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

理论体系”的内容，不是指某个学者建构的某种特定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

论体系的内容，而是指任何一种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在内容方

面最低限度都应该包含的组成部分或者研究主题。

在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前面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体可以循着三条思路来

加以回答。一是考察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家或社会思想家们都建构了哪些基础性

的社会学理论，以他们的工作及其成果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参考; 二是对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学工作者们的学术研究实践进行考察，观察在中国社会

发展及社会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底存在着对哪些基础性社会学理论的

需求; 三是从规范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学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考察，以判

别社会学作为一个在学科、学术、话语和教材方面相对完备的体系到底需要哪些

基础性理论。循着以上思路，①我们就可列出一个大致框架概括任何特定的中

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都应该包括的内容构成或研究主题。我以为，这一

框架至少应包括以下板块。

一是个体行动理论。由于无论哪个层次或形式的“社会”( 家庭以及各种比

家庭范围更大的亲属关系团体、各种层次的超亲属关系团体、大大小小形式各异

的社会关系网络等) 都是由数量不等的个体行动构成的，因而无论各个层次和

各种形式的“社会”相对其赖以构成的个体行动而言是否具有外在性、独立性、

涌现性，也无论处于各种层次或形式的“社会”情境下的个体行动是否具有某种

程度的自主性、能动性，对各种层次或形式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理解总

是不能完全脱离对作为其构成元素的个体行动的理解，总是或明或暗地要以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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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动的理解为基础。故从逻辑上说，对个体行动的特点、机制和规律加以描述

和解释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社会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在古今中外社会学或社会思想中皆是如此，只不过在前现代思想家如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洛克、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

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社会学说中，这些关于个体行动的理论常常以关于人性

的理论形式出现，而在以科学自居的现代社会学中，这些理论则常常以关于个体

行动之客观规律( 公理 /定理 /假说 /模式等) 的形式出现。因此，尽管当代中国

社会学家在个体行动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但我们完全可以综合古今中外

有关个体行动的各种理论，通过经验研究对其加以检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

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行动理论。

二是人际交往理论。个体行动只是构成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非社会过

程本身。最简单的社会过程是两个个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当这种面对面

的直接交往以较高的频率持续进行时，我们就认为发生了这种持续交往的两个

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则是由这种简单的交往行

动以各种不同方式构成的。中西社会学家都对这种简单的社会交往进行了很多

探索和论述。不过，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论述多倾向于将个体之间面对面的直

接交往问题划分为“符号互动”和“利益交换”两个话题来分别加以考察。例如，

符号互动主义、拟剧理论、常人方法学等理论学派主要致力于探讨人际交往中的
“符号互动”这一话题，而众多人类学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交换理

论、理性选择理论侧重考察后一话题。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则多倾向于将这

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对中国人的交往过程及其特点进行探讨，并取得了许多富有

启示的成果( 翟学伟，1995，2005; 杨国枢，2004; 黄光国，2006; 杨宜音，2008; 杨中

芳，2014; 杨中芳、韦庆旺，2024) ，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特色。在中

西古代思想家中，人际交往方面的理论似乎相对比较薄弱，虽然也有思想家以不

同方式在此方面进行过探索，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西方古代思想家关于友爱

的学说，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人际交往的学说等，但这些理论更多

是一种应然性质的伦理学说，其中虽然也隐含有一些实然性质的描述和解释性

成分，但浓度不够，需要我们通过经验研究来加以挖掘和开拓。

三是社会结构理论。众多个体行动者通过两两之间简单的直接交往过程在

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单位或社会形式。

参照中西方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复杂的社会形式至少包括两种类

型，一是社会团体( 包括亲属团体和非亲属团体、初级团体和次级团体、正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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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非正式团体等) ，二是社会关系网络( 包括人际关系网和群际关系网) 。无

论是社会团体还是社会关系网络，都可以通过与同类社会形式的进一步联结在

时空范围内逐渐扩展，从而使社会交往和社会结合逐渐从微观发展到宏观层次。

对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这两种社会形式的形成、结构、运作和演化机制以及各层次

上的不同社会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描述和解释，是社会学现有基础理论体

系中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有社会学理论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例如关于家

庭、家族、初级群体、组织、社区、城乡关系、阶级 /阶层与社会流动、性别、年龄与

职业、族群与民族、社会制度、社会化与社会控制、社会问题、社会建设、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理论都属于这个部分。西方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自不必说
( 我们可以在国内外社会学概论教材的主体部分看到这些内容) 。中国现当代社

会学和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同样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古今中国家庭 /家

族 /宗族的理论、关于古今中国“家—国”关系的理论、关于古今中国社会阶级 /阶

层及社会流动的理论、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形成和演化的理论、关于古今中

国宗教或信仰特色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体制的理论、关于

中国特色人际关系网或“圈子”的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论

等，这些都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

古代儒、法、道、墨诸家学者在社会运作和社会治理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供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理论时参考和利用。

不过，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人际关系

网和社会团体到底是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分别是构成中西社会结构的主要形

式，还是有可能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人类社会结构中同时存在、从长期来看难分

伯仲的两个基本层次? 这个问题完全源自于中国社会学自身的研究语境，因而应

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第二，在各种时空

范围不同的社会形式当中，国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与其下辖的所有个体、团

体或网络不同，国家是一种主权团体，这使得没有任何权力主体可在未经国家同意

的情况下以合法形式对其行动加以控制或干预。相反，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生存的

任何个体或团体，其行动都必须受到所属各个不同层次上级团体的控制和干预。

国家的这种特殊性使之对其他团体及个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要的形塑

作用，因此，对它的性质、结构、功能、运作机制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等进行考

察，对我们理解国家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以及世界范围内整个人类社

会的整体运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学中，“国家”往往被视为一种

与“社会”分离甚至对立的实体，因而常常被社会学家排除在研究对象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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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大程度上是 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学家“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一种重要表
现，中国社会学家应该努力对其加以纠正。①

四是社会变迁理论。前面几部分内容是从横截面角度对社会的形成和运行
进行的一种相对静态的描述和解释，这部分则是从纵向的角度对社会在长时段

里发生变迁的形式、动力、过程、机制、方向等进行的描述和解释。社会变迁理论
至少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变迁一般过程的理论描述和解释。这
方面需要处理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在一般理论层面上描述和解释古今中外人类社

会变迁时所需要回答的那些问题，例如社会变迁的一般形式、动力、过程、机制、

影响因素、基本趋势或方向等。二是关于“现代化”这一特殊社会变迁过程的理
论描述和解释。这一方面体现的其实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初衷或核心关怀。现
代社会学产生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从科学理论的层面回应人类社会从“前现
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以引导人们在这方面展
开的实践。对人类个体行动、人际交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等问题展开的全部
探讨，最初都是为了能够将这一回应建立在更为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已。所
以，将这部分理论纳入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自是理所当然，对正在开展中国式现

代化过程研究的中国社会学基础理论来说就更是如此。

在社会变迁理论的这两个方面，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尤其是包括当代中国

学者在内的当代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
学者们也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供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变迁

和现代化理论时参考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则更是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指明
了方向( 习近平，2023) 。

以上四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既包含个体行动分析也包含社会结构分析、既包
含微观结构分析也包含宏观结构分析、既包含静态机制分析也包含动态变迁分
析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内容结构。这一内容结构既符合西方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内容结构方面迄今所达成的共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古代主

流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体系) 在内容结构方面的构成思路。例如，虽然西方社会
学理论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曾分别突出社会结构、个体行动及互动对于社会现实
的作用，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家则一致认识到，社会现实是由个
体行动、人际互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动态性地建构和演化出来的，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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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应该能够把个体行动、人际交往、( 各层次的) 社会结构以及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出来。与之类似，儒家思想

体系其实也是由个体层面的“修身”学说、微观层面的“齐家”学说、宏观层面的“治

国”学说和( 涉及世间所有国家的) “平天下”学说所构成的( 景天魁等，2017) 。西

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等思想体系至少在内容结构上存在着某种对应性，

这种对应性应该是源自于社会现实本身的逻辑，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社

会学说对社会现实之共性的反映，为我们将两者融会贯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

上述内容结构为框架，我们或许可以比较顺利地通过前述第四种途径来达成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目标。

不过，以上所述只是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时都应该考虑的内容结构。对于这些内容中的每一部分及其细节，

不同学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对于个体行动，不同社会学者就完全可

以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如规范行动论、唯意志论行动论、理性行动论、非理性

行动论、惯习行动论等( 个体行动观方面的这种分歧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就已经

存在，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性善论、性恶论、性不善不恶论、性有善有恶论

等) ; 对于社会结构，不同社会学者间也存在涌现论、建构论、结构—行动互构

论、话语实在论以及功能论、冲突论、冲突功能论等分歧; 对于社会变迁，社会学

者则有循环论、进化论、退化论等不同理论观点; 在个体行动、人际交往、社会结

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因此，上述陈述只涉及中国特色社会学

基础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完全不涉及学者们在这些内容方面的理论观点或取

向。理论观点或取向正是留给每个学者自主创新的空间，不能也不应该预先被

限定。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主要不是体现在它的内容

结构方面( 当然，这方面也是可以有形成“中国特色”的一定空间的，如前面提到

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包括关于国家及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就是一

例) ，而是主要从具体的经验基础、话语体系和理论取向或观点等方面体现出

来。但不管社会学者们在上述各部分及各部分所涉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持

理论取向有何差异，他们若有志于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

系，最终建构起来的这一理论体系在内容方面就都应该包含上述四个部分。就

此而言，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讨论实际上只是为

有志于从事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建构工作的中国社会学者提供了一个

研究主题和内容框架方面的指南。以其为指引，我们就可以循着前述四种途径

中的某一种，通过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持续互动，最终建构起若干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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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方面可能不尽相同、各具自身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学派或范式，

使中国社会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学基

础理论体系的建构无疑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仅总是随着它所
应用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而且也总是通过吸收借鉴人

类其他各种知识体系的合理成分而不断充实完善。可以预期，在当代中国和世

界的特定情境下，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发展的具

体实际以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社会学者一定能为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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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ology refers to that part of the discipline that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ll research fields within sociology，thereby ensuring the stable

existence of the entire discipline. The“Chinese characteristics”of this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can

derive both from the geographically specific nature of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it relies on and from the

discourse-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terminology it employs.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fundamental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ng this“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structure，this system should encompass at least four components: individual

action theory，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heory，soci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theory，and social

change theory. Using this content structure as a framework，we can follow one of the aforementioned

approaches and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ultimately establish several distinct schools or paradigms of basic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may differ i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possess their own unique features．

The Logic of Ｒ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Sociology———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the Ought-to-be Dire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Zhou Xiaohong 23…………………………………………………………………

Abstract: As an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 of and a response to China ＇s modernization，under the

shap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the ongoing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has drawn on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estern sociology，particularly American sociology，to address the growing

demands and emerging issues in Chinese society. While making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to this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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